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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4-GC-C0002
二、项目名称：江西财经大学原财购广场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二期）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重庆春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平等社区七星街68号

被投诉人1: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南昌产业园二期一号科研楼第四层

相关当事人1：江西财经大学

地址: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169号

相关当事人2：美华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中大道1218号新地中心37楼

四、基本情况

江西财经大学委托江西省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财经大学原财购广场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二期）项目（项目编号：JXDY2024-GC-C0002），预算金额为1400万元，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本项目于2024年3月29日发布磋商公告。2024年4月8日，投诉人向代理机构提交质疑材料，代理机构于2024年4月16日进行质疑答复。2024年4月26日，本项目公示中标结果，中标供应商为美华建设有限公司。2024年4月30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向其邮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2024年4月30日，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于5月3日开始施工。投诉人于2024年5月20日提交补正材料，本机关对其投诉依法受理，并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本项目采购合同已在履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主要是采购文件将“提供地市级及以上优良工程设置不合理”修改为“提供工程质量被业主认定为优良等级的业绩”，存在不合理排斥潜在供应商。

经查，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室内装修装饰及安装工程，包括室内天棚、墙面、吊顶装饰工程，强电、弱电、消防、给排水等安装工程等。查看本项目于2024年04月01日第一次提供的采购文件，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中载明：“3.项目负责人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以证书或官方网站公布的时间为准）承接的工程被政府部门评为地市级及以上优良工程的，可加分。其中，每提供一份市优良工程的，加1分；每提供一份省优及以上优良工程的，加1.5分；本项最多加3分。同一项目不同奖项只取最高一个奖项得分。（非房建、装修类工程不得加分）”；查看本项目于2024年04月15日更正后的采购文件，评审因素“企业业绩”中载明“2.供应商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的同类工程项目在竣工验收后，工程质量被业主认定为优良等级的，可加分。每有一个，加1分，最多加3分。”。查看质疑函，投诉人的质疑事项为：1.以特定行业的奖项作为加分条件不合理（针对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2.以特定行业的业绩作为加分条件不合理（针对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3.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设置不合理。查看质疑答复函，针对质疑事项1、2，答复内容为“此项已作修改，具体详见修改后的答疑文件。”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质疑事项1系针对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考核的是项目管理人员已承接的省优及以上优良工程项目数量，而投诉事项1系针对评审因素“企业业绩”，考核的是供应商经业主认定为优良等级项目的数量。采购文件更正后已不存在对项目管理人员或供应商已承接省优及以上优良工程项目数量的考核，且投诉人未对业主优良等级评价提起质疑。同时，业主优良等级评价并非投诉人质疑事项中所称特定行业的奖项。据此，投诉人的投诉事项超出已质疑事项范围且非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投诉事项1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为无效投诉。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是修改后的采购文件中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存在“包含地面铺装、墙面干挂、吊顶天棚、水电安装、消防设施设备安装”的加分项，不合理排斥潜在供应商。

经查，招标文件的评审因素“项目管理人员能力水平”中载明：“4.项目负责人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揽过建筑室内装修工程同类业绩（合同内容须包含地面铺装、墙面干挂、吊顶天棚、水电安装、消防设施设备安装），每提供一份类似业绩加1分，最多加4分。评审依据：响应文件中提供业绩合同、中标或成交通知书、成交结果网上截图、结算工程量清单及竣工验收证明资料；其中，施工合同上需有项目负责人信息，若无项目负责人信息，则须提供盖有项目业主方公章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未提供或提供的材料不合格的不得分”；评审因素“企业业绩”中载明：“1.供应商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揽过建筑室内装修工程同类业绩（合同内容须包含地面铺装、墙面干挂、吊顶天棚、水电安装、消防设施设备安装），每提供一份业绩得1分，最多得5分。评审依据：响应文件中提供业绩合同、中标或成交通知书、成交结果网上截图、结算工程量清单及竣工验收证明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的材料不合格的不得分。”，另注明：“①同一项目的业绩不重复计分。②供应商业绩与项目负责人业绩不重复计分”。

以上事实表明，供应商拟指派项目负责人的同类业绩，须同时包含地面铺装、墙面干挂等五项合同内容，才能得分。投诉人、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三方对此事实亦不存在争议。该设置虽属采购人的需求和实际，但对项目负责人同时具备指定五项内容的合同业绩加分项设置，存在一定的限制或排他性。投诉人的投诉事项2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1不符合法定受理投诉、投诉事项2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五项、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投诉事项部分成立。鉴于本项目采购合同已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7月2日

1

